




















修改方案：将第五十五条修改为：“招标人根据评标
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
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
人，或者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
中标人，并明确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不能作为中标
人的情形和相关处理规则。“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
荐的中标候选人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应当在向有关行
政监督部门提交的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中，说明其
确定中标人的理由。”















但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主要是：
必须招标的范围不修改，无法实现《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建筑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出
对于招标投标简政放权改革的要求。《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
“完善招标投标制度。加快修订《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缩小并严格界定必
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范围，放宽有关规模
标准，防止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招标“一刀切”。
在民间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中，探索由建设单位
自主决定发包方式。”但问题是，如果招标投标
法不修改，没有办法做到，民间投资的房屋建筑
工程中，由建设单位自主决定发包方式。因为这
些工程也会涉及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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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称，收到中国建筑业
协会来函后，他们对有关审计的地方性法规
进行了梳理，并依照立法法规定对审查建议
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征求了审计署、国
务院法制办、财政部、住建部、国资委、最
高法等多家单位的意见，并赴地方进行了调
研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反馈函中称，经研
究认为，地方性法规中直接以审计结果作为
竣工结算依据和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或者
在合同中约定以审计结果作为竣工结算依据
的规定，限制了民事权利，超越了地方立法
权限，应当予以纠正。







何立峰举例说，“一些企业低于成本价投标，
中标以后通过偷工减料降低成本，对施工安
全、工程质量留下很大的隐患，也导致了合
同纠纷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今年3月陕西西
安爆出了‘电缆门’事件，奥凯电缆的中标
价严重低于实际成本，为了收回成本，便采
用劣质光缆。另一方面，阻碍产业技术创新
和转型升级。一些招标项目只关注于价格，
忽视了产品质量、性能等一系列的技术指标，
导致了一些质量过硬、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产
品被拒之门外，出现了优汰劣胜、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影响了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
性”。



何立峰分析说，“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之所以被滥
用和错误使用、引发一系列问题，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招标人没有严格执行评标办法的有关规定。招标
投标法第41条规定了两种评标办法，也就是“经评审的
最低投标价法”和“综合评估法”，而“综合评估法”
需要对投标人各项指标作出综合评价，主观性比较强，
存在比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
在面对质疑、投诉、检查、审计的时候，往往很难解释
清楚为什么中标人就比其他投标人要好，好在哪里等等。
为了规避风险，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采购项目都“一刀切”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并且在评标当中简单
把价格作为决定性标准，忽略了法律规定的“满足招标
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的条件。对于投标价格是不是低于
合理成本，既没有去测算，也不要求投标人进行澄清说
明。



其二，投标人通过低价中标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所
要承担的风险。一方面，投标人低价中标以后，
有的通过弄虚作假、偷工减料降低成本;有的通过
设计方案变更等种种理由，要求招标人补签合同、
追加投资;有的甚至以延长工期、高价索赔、搞所
谓的“半拉子工程”等方式，迫使招标人就范，
从而获取他的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中标人的上
述违法失信行为，缺乏及时有效的制约和惩处。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合同履行和信用评价
体系，信用信息不能及时充分共享，“一处受罚、
处处受制”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中标人出现
了违法失信行为以后，并不会因此被清出市场，
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一些中标人基于他的利益考
虑不惜违法违规操作。



其三，监督管理不到位。不管采用哪
一种评标方法，是不是低价中标，在
合同履行中，中标人都存在以次充好
的可能性，关键是需要加强质量的监
管。一方面，招标人责任没有得到有
效落实，如果招标人能够在检查验收
当中严把质量关口，投标人是不敢也
不会以牺牲产品质量的方式去谋求低
价中标的。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监督
部门的监管力量不足、责任落实不到
位等一系列的原因，对工程、产品质
量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导致一些企
业特别是恶意低价中标的企业存在侥
幸心理。



何立峰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三方面工作，
解决上述问题。依法严格限定“经评审的
最低投标价法”的适用范围。针对滥用、
不当使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问
题，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各类评价方法的运
用;建议修订招标投标法，实施全过程的
监管;加强监督执法，落实责任追究。
他强调，“严格质量监管，强化落实产品
质量终身负责制，明确中标人应当对产品
质量负总责。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将生产
提供劣质产品者纳入失信名单，实行联合
惩戒，加大企业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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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删除关于不得低于成本的规定，
是因为《反垄断法》对低于成本也有限制性的规定。
但两个法对于低于成本的竞争性规定的条件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得低于成本的规定远远宽
于《反垄断法》。《招标投标法》和财政部87号令
是基于修改前《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的规定。但
是，在《招标投标法》和87号令修改前，还是要执
行这方面的规定。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是
招标采购法的上位法。
《反垄断法》对低于成本的限制：第十七条　禁止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行为：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
售商品；






